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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

 

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于 2022 年 10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，会议由董事长李全主

持。 

一、出席情况 

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人，所持有表

决权的股份总数共 50,000 万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和《新华资产管理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其中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持 49700 万股，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数 99.4%；东方集团

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 100 万股，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数

0.2%；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 100 万股，占到会有表决

权股份数 0.2%；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 100 万

股，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数 0.2%。执行董事、公司总经理张

弛，独立董事范勇宏、黄伟民、吴军，公司副总经理、董事

会秘书陈德礼列席会议。 

二、主要议题及表决情况 

1.审议通过《关于股东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股权转让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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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票 50000 万股，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%； 

反对票    0  万股，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 0 %； 

弃权票    0  万股，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 0 %。 

 

2.审议通过《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 2022

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 

同意票 50000 万股，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%； 

反对票    0  万股，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 0 %； 

弃权票    0  万股，占到会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 0 %。 

 


